
彰化縣衛生局 108年中秋節食品抽驗不符規定名冊      

序號 品名 
來源廠商 

違規情節 處辦情形 
名稱 地址 

1 筊白筍 
埔里筊白筍農

場 

南投縣埔里鎮三勰

路 27-6號 

殘留農藥 

陶斯松：0.03ppm 

(標準 0.01*ppm) 

移請南投縣 

政府衛生局

調查辦理 

2 
焦 糖 葵 瓜

子 

台灣鄭美香食

品股份有限公

司 

苗栗縣後龍鎮大山

里下大山腳 1-12號 

食品中甜味劑 

環己基 (代 )磺醯胺酸鹽：

0.69g/kg 

糖精：1.17g/kg 

上述食品混合使用環己基(代)

磺醯胺酸鹽及糖精兩種甜味

劑，且所使用之兩種甜味劑之

使用量除以其用量標準所得之

數值分別為 0.69及 0.585，合

計 1.275，總和大於 1 

移請苗栗縣 

政府衛生局

調查辦理 

◎ 檢體品名：筊白筍 
   檢驗單位：彰化縣衛生局 

檢驗方法：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多重殘留分析方法(五)(106年 8月 31日衛授食字
第 1061901690號告修正) 
判定依據：0.01*ppm 

◎ 檢體品名：焦糖葵瓜子 
   檢驗單位：彰化縣衛生局 

檢驗方法：食品中甜味劑之檢驗方法－醋磺內酯鉀、糖精、甘精及環己基(代)磺醯胺酸之
檢驗(106年 2月 21日衛授食字第 1061900251號公告修正)  

   判定依據：使用量除以其用量標準所得之數值總和不得大於 1 


